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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 

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意见 

 
人权观察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监视并报导全世界近 90 个国家的

人权状况。我们乐于有此机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5 日于网站公布的内容，对《境外非政

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下文简称“本法草案”）提

供意见。（注 1）人权观察倡导全球遵守国际人权法，包括居本法

核心地位的结社、言论与和平集会等自由权利。 

 

人权观察已详细检视本法草案，并敦促中国政府撤回立法，因为本

法草案未能符合基本的国际标准。中国政府近年来日益表现出对独

立声音的敌意，本法若照现有草案通过，将对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由

国际组织获取资源或互相合作造成严重且任意的限制。此外，本法

将对包括商业组织、大学和博物馆在内、期望在中国进行有价值活

动的境外组织施加模糊且过于宽泛的限制。 

  
各国政府都有正当理由进行规管，使依法成立的组织能获得便利，

并预防犯罪行为。但不应借规管的名义，妨害结社、言论和集会自

由等权利，前述各项权利皆受中国宪法及国际人权法基本原则的保

障。 

   
民间组织收取资金并用于合法活动，是结社自由权的固有部分，受

到中国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已签署的《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保障。（注 2）不论一个组织是否依法注册，也不论合

法资金的来源，前述权利都应受到保障。（注 3）尽管国际法允许

对结社自由加以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基于正当目的且为民主社会

所必需。（注 4）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措施也必须是不歧视、

有严格适用范围且与所追求之目标成比例的。（注 5）换言之，法

律不能“无区别或任意地针对所有公民社会组织”或基于国家安全

理由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筹款加以一般性的限制。（注 6） 

 

政府何以认为现行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定有所不足，理由并不

明确。《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已经对外

国商业组织和基金会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之登记、管理、会计和报

告等事项有所规定。后者规定境外基金会必须完成“双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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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的组织同意做为其“业务主管单位”，其次得

到国务院民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民政部门的同意──才能在中国合法成

立代表机构。有些在中国营运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已经依照此一法律框架办理登记，

其他则以要求较为宽松的企业或商会形式注册，或根本不注册。（注 7）对于诈欺

和其他经济犯罪，中国刑法均有处罚规定。 

  
本组织对本法草案的具体关注，特别是其中反映近期严重限制人权措施之处，包括： 

 

对境外组织的限制过于宽泛、模糊 
 
永久或暂时在中国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将必须遵循本法草案关于政府许可的模

糊条文才能开展活动。草案规定，设有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将年度活动

计划报请政府同意，但并未说明未列入计划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开展（第 24

条）；未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必须取得官方许可才能开展临时活动，但

何种活动、在何种基础上可以获得许可则无明文规定（第 18～22 条）。前述各项

条文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关于何种活动为本法所涵盖或不涵盖──对境外非政府

组织的工作将造成不必要的限制。由于本法并未说明“活动”的定义，从大学到慈

善团体都可能必须事前取得政府许可才能开展“活动”，无论是宣传奖学金或赈济

地震灾民。 
 
关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何种活动必须取得官方许可一事的不确定性，使协助这类组

织的中国维权人士负上了更大的风险。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经常滥用过分宽泛、定

义模糊的法律和法规，惩罚应受言论、结社和集会权利保护的活动。举例而言，

《保守国家秘密法》的适用范围远超过国家安全，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

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稳定”的事项。中

国法院曾援引此法将数名作家定罪，包括最近被判刑的资深记者高瑜，她被控将一

份下令收紧公民自由的党内文件泄露给境外媒体。（注 8）过去两年，中国政府愈

来愈多地利用“寻衅滋事”、“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模糊的妨害公共秩序罪

名起诉人权捍卫者，包括正在狱中服刑的法律学者兼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公盟”负

责人许志永。（注 9）本法草案若获通过，这种充满任意性的框架将同样降临在境

外非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身上。 

 

繁琐的监管框架 

  
本法草案将目前只适用于少数在中国设立代表机构的境外基金会的“双重登记”监

管框架扩及于所有境外非营利组织，不论其在中国的运营模式为何。 

  
但本法草案显然加重了报告义务和限制规定。根据草案，任何组织若要长驻中国，

就必须设立代表机构，并且按照双重登记制度每五年重新申请登记（第 6、第 10

及第 15 条）。除了必须在年度检查时提交包含上一年度活动开展情况和人员变动

的工作报告，还必须事先将包含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等内容的下一年度活动计划报

请同意（第 24 及第 37 条）。现行关于境外基金会的法规对于临时在中国活动的组



织并无特别规定，但在本法草案中，该等组织必须在开展活动前取得双重管理单位

同意，并在活动结束后三十日内提交书面报告（第 6 条、第 18～22 条及第 36 条）。  

   
类似但稍较宽松的“双重登记”制度早已适用于境内非政府组织，并被认为是妨害其

有效运营能力的首要障碍之一。（注 10）由于监督非政府组织将带来额外的工作

负担和风险，大部分政府部门都不愿为之，导致登记虽非不可能但极为困难。许多

组织选择采用其他负担较小的方式登记，但也明知将承担某些法律风险。有些公民

社会组织曾遭民政部拒绝登记，或者因为参与倡导性活动或与境外资助方的关系而

遭业务主管单位中止对它们的支持。举例而言，2014 年 2 月，有一个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人士权利组织向湖南省民政厅申请登记被拒，官方所持

理由是“同性恋与我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悖”。（注 11）2010 年 3 月，北

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遭北大校方撤销，该组织于是改名登记为企业单位。

（注 12） 

 
警察机关的角色 
   
本法草案规定，所有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和监督管理由公安部负责，而非目

前负责监督境内非政府组织和境外基金会的民政部。所谓的“监督管理”包括随时

进入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办公或活动场所、询问其工作人员以及复制或封存任何文件，

即便该组织并未涉嫌犯罪或与刑案调查有关（第 47 及第 49 条）。 

   
人权观察长期纪录中国警察机关各种各样且长期存在的人权侵犯行为，包括对人权

捍卫者和中国公民社会成员的骚扰和迫害。过去一年，警察机关变本加厉进行任意

拘押，并对敢言的非政府组织与维权人士加以威慑。2015 年 3 月，北京警方任意

拘押五名女权运动人士长达月馀，只因她们策划在国际妇女节实施反对性骚扰的倡

议活动。（注 13）这五位女士虽在国际声援下获释，但仍以犯罪嫌疑人身分遭受

警方监视，且仍可能被起诉。去年 11 月底，原立人乡村图书馆副总干事柳建树也

曾被警方拘留一个月。过去一年，警方两度抄查反歧视组织益仁平设于深圳和北京

的办事处。在这些案例中，警方均有任意拘押、羁押虐待或禁止律师、家属会见等

情形。将“监督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权利交给公安部并不合适，且可能加剧侵权行为。 

 

对于人事和运营的限制 
 

本法草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运营、人员聘用和活动地域做了详细规定，远超过管理境外

基金会的现行法规。本法禁止境外组织成立分支机构或在中国进行募捐或接受捐赠，除非

得到国务院的同意（第 23 及第 26 条）。本法禁止境外组织在中国境内发展会员（第 33

条）。虽然允许召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但只能透过“外事服务单位”或政府指定的其他

单位间接办理（第 32 条）。外事服务单位是政府机构，专责处理中外民间在学术等各方

面的交流。本法还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雇用境外工作人员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第

35 条）。這些限制大多是新增的，但 2010 年曾因中国当局突然对香港乐施会志愿者计划

强加限制而引发关注。该计划召募大学生志愿者到社区协助弱势群体维权，但中共通知各

大学不得与乐施会合作，以防“用心不善”的“反对派骨干”趁机“渗透”。（注 14） 



 

对于应受惩罚活动的定义模糊 

   
本法草案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涉嫌参与其他某些定义不明确的行为定有罚则（第

59 条）。本法禁止境外组织有“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抗拒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

施”、“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从事或者资助政治活动”以及“非法从事宗教活

动或者非法资助宗教活动”等情形。这些罪名常常被用来对付和平维权人士和异议

人士，包括 2010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着名人权律师浦志强，后者即将以

“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出庭受审。 

 

违反本法上述条文和其他规定的境外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可被课以从罚款、撤销组

织登记、到最长 15 天的拘留和刑事责任等不同程度的处罚（第 55 及第 58 条）。

违反本法的境外工作人员则可被遣送出境（第 62 条）。 

  
中国政府一向惯以模糊的刑事罪名对付敢言的国内非政府组织负责人或相关人员，

而这些人所从事的都是受宪法保障的和平活动。举例而言，2015 年 4 月 2 日，北

京市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正式起诉传知行研究所负责人郭玉闪和该所行政经理何

正军。起诉书指控，他们利用来自德国博尔（Heinrich Boell Foundation）、诺曼

（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美国 CIPE（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stitute）、加拿大 PI（Probe International）和美国政府

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制改革和社会民主等议题进行调研，

且“非法印制成书籍并进行发放”，因而触犯刑法。（注 15）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成功故事之一，即是公民社会的成长，它包括从消除贫穷的组

织到要求加强环保的网络等各色各样的团体。这些组织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寻求以

和平方式解决经济、教育、法制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通过本法等于前功尽弃。  
  

感谢您关心此一重要事项，并期待您的回覆。 

   
 您诚挚地， 

  
 索菲・理查森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 

 
 
 


